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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建议实施调整社保费率、延迟社保缴费、减免中小企业房租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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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被疫情“抑

制”的服务业受到巨大的冲击。要看到，这种影响不只涉及服务业，也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

的基础。因此，寻找相关应对之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建议实施强化金融支持、调整社保费率、延迟社保缴费、减免中小企业房租等措施。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防控举措致使人员流动和面

对面服务面临严格控制。显然，这些举措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是最直接的。 

    被疫情“抑制”的服务业受到巨大冲击，影响的不仅是服务业自身，也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

稳定的基础。因此，寻找相关应对之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减少中小企业损失 

    短期内受疫情冲击最大的行业当属服务业，尤其是交通、旅游、住宿餐饮、线下教育培训等

行业。这些行业中，中小企业比例特别大。面对通常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冲击，中小企业具有韧劲

足、活力强、成本低等特点，比大企业更具生存能力。但是，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

劳动力的需求较大，本次疫情不仅提高了中小企业用人成本，而且在一定时期内阻断了中小企业

的人员供应。中小企业能否挺过事关存亡的生死期，基本取决于疫情的时间长短。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吸纳了 90%以上的新增就业，民营企业里又大多是中小服务业企业。因

此，稳就业最重要的方向是稳中小企业，缓解中小企业发展的困境。 

    为帮助中小企业减轻损失，共渡难关，建议实施以下举措。 

    一是在中小企业中所有可替代岗位推行“工作分享”制度。鼓励中小企业在疫情结束前在所

有可替代岗位推行“工作分享”制度，即将工作任务根据阶段或任务量细分，将原来由 1人承担

的工作任务交由 2人至 3人来合作或接续完成，并相应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待岗等，

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在疫情稳定后，视企业经营状况及相关政策决定退出还是延续相应制度。 

    二是尽快推出“弹性工作制”和“零工经济”的具体试点落实细则。鼓励符合条件的中小企

业尽快推行采用“在家办公”“远程考核”，实施弹性工作制，并针对弹性工作人员的薪酬福利、

社保和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出台相关政策，加紧试点和示范推广。建议将弹性工作制推广为所有

企业应对突发危机的候选工作方式，并形成相应的应急体系和常备应对方案，在日常适时组织企

业或行业演练和预演。大力鼓励美团、阿里、京东、滴滴等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的零工经济模式

在更多服务业企业推广和运用，鼓励劳动力通过零工模式增加就业和薪酬收入，并将“零工经济”

与互联网经济一并纳入政策鼓励业态。 

    三是为在疫情防控中承担较大损失并存在资金风险的中小服务业企业予以财政补贴。截至目

前，在交运、旅游、酒店等服务业中已出现了大量中小企业为保障疫情防控而承担了较大经济损

失，它们在后续运营中面临较大资金风险。针对这类企业可根据上年度企业纳税以及此次实际损

失情况，按照上一年度所缴纳税款的 50%且不超过损失总额的 20%给予财政补贴。 

    降低中小企业运营成本 

    成本影响利润，也决定了企业能支撑多久。因此，目前应该动用各种措施降低中小企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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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当前，最紧迫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并对减免小微服务业企业房租的企业实

施税费优惠。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的中小企业，可在全国层面减免或减半征收 1 个月至 3

个月的房租。鼓励业主（房东）为中小型服务业企业租户减免租金，参照国有资产类经营用房减

免，具体由双方协商解决。同时，对上述为中小企业减免房租的业主（房东）在税费缴纳方面给

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或财政补贴。例如，给认证的小微企业减免 20%房租的企业，减免其 20%的企

业所得税，该比例可按阶梯递增。 

    其次，要强化金融支持，纾解资金压力。资金是企业的生命线，金融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的

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提高无还本续贷比例。中小服务企业的贷

款利率下调 10%至 20%。鼓励金融机构通过线上对接、远程服务等互联网手段，开通金融服务便

捷通道，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开展线上顾问服务，鼓励中小

型服务业企业转型创新。 

    在当前，财政政策也要做好“加减法”。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首先，建议中央支持地方政府设立“中小企业纾困基金”。该基金可向特困或特色中小企业发放

定额、定人数的骨干人员保护性薪金。具体而言，即企业按一定比例上报企业在疫情期需要保护

性慰留的骨干人员人数，基金方根据实情，对若干骨干人员发放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双倍的人才保

护薪金。该基金可作为对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中小企业的纾困基金。该基金还可用于中小企业的

“转型研发”激励基金，鼓励中小企业在业务被疫情打击或摧毁时，进行创新研发、业务转型和

市场探索。其次，从中央政府层面加快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由相关部委牵头，尽快组织政府平台

公司、国有企业全面清理与中小企业的业务往来账款，加快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的支付账款，

确保账款清偿率在 2个月内达 100%。 

    在做好加法的同时，也要做好减法。对因疫情影响遭受重大损失，纳税人缴纳城镇土地使用

税、房产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经税务机关核准，减征或者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企业，由企业申请，依法

办理延期缴纳税款，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延期缴纳税款，最长不超过 3个月。 

    关注用工和就业 

    相关部门也应关注用工与就业，避免出现“失业潮”。首先，调整社保费率、延迟社保缴费

以降低企业成本。建议在以前社保费率降低的基础上，对 2020 年中小企业的“五险一金”费率

再降低至少 1个百分点，同时明确缓缴今年上半年的社保费。其次，返还失业保险费。对不裁员

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

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 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再次，对实施

“留岗留薪”企业予以补助。对用工人员因疫情延迟返岗给予“留岗留薪”的中小型服务业企业，

根据核定的“留岗留薪”人员数量，按照当地人均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50%予以补助。 

    此外，要发挥守望相助精神，鼓励大企业从维护供应链、持久发展的角度出发，大企业与小

企业手拉手共同面对一时的困难，扶一把、送一程。对下游因疫情导致存在较大资金困难的中小

企业在延长付款周期、价格优惠或企业间低息资金支持。同时，就此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用以奖励

大企业为小企业纾困、扶助和注资等行为。 


